
 

 1 

加快推进浙江特困老人 

“双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王红珠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都必须认真关注的公共问题。国家老龄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于 2011 年起在全国倡导开展“敬老文明号” 创建活动， 又于 2015 年在全国广泛开展“双关爱” 活动， 浙江省各地也积极

动员和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 广泛参与。本文通过分析建设特困老人“双关爱” 服务体系的大背景， 指出浙江

特困老人“双关爱” 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 并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浙江特困老人“双关爱” 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特困老人；“双关爱” ；服务体系；浙江 

作者：王红珠，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教授， 硕士。（浙江宁波 3150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都必须认真关注的公共问题。国家老龄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于

2011 年起在全国倡导开展“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又于 2015年在全国广泛开展“双关爱”活动, 浙江省各地也积极动员和组

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广泛参与。本文通过分析建设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的大背景, 指出浙江特困老人“双

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 并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浙江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建设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的大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 截至 2016 年底,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我国总人口数的 16.7%, 高达 2.3 亿。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10.8%, 达到 1.5 亿。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空巢老

人比例高达 51.3%, 未来该比例将达到 70%;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 4063 万人, 占老年人口 18.3%。这些数据说明中国人口

老龄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并逐渐走向峰值, 存在着巨大的老龄服务需求。 

具体到浙江, 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浙江省老龄委发布的《浙江省 2016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 2016

年末, 全省 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 1030.62万人, 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20.96%。其中 80岁以上高龄老人 161.25万, 占老

年人口总数的 15.64%;纯老家庭人口数为 249万人, 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24.16%;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共 76.81万, 占老年人口

总数的 7.45%。 

从以上数据可见, 如何有效地解决浙江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的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如何针对农村“五保”老人和

城市“三无”老人 (指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无经济来源的老人) 等特困老人开展关爱照料工作, 建立健全特困老人“双

关爱”服务体系, 已成为浙江必须面对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二、浙江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 

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改善失能半失能老人、贫困老人的生活生命质量, 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帮助老年人的良好氛

围, 全国老龄委自 2011年起, 在全国倡导开展“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短短几年中, 涌现出国家级“敬老文明号”上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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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级“敬老文明号”创建单位多达 23 余万个。全国老龄委又于 2015 年正式颁布了《关于在全国“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中

广泛开展“双关爱”活动的通知》, 浙江省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老龄委的通知精神, 于 2015年迅速下发《关于在全省“敬老文明

号”创建活动中广泛开展“双关爱”活动的通知》。“双关爱”活动要求结合特困老年人群的实际需求, 各级“敬老文明号”先

进单位和创建单位深入开展五项服务, 包括上门服务、心理支持、爱心捐赠、文化服务、权益维护等。积极动员和加强组织这

些单位深入到社区和特困老人家庭, 为失能半失能老人、贫困老人大力开展物质帮扶、精神关爱服务。 

三、建设浙江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构建浙江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 就要构建组织、服务两个体系, 编织“爱心网”, 建立“双关爱”常态服务机制。 

(一) 创新失能特困老人关爱运营机制 

在老年群体中, 农村“五保”、城市“三无”贫困老人、失能老人最为令人牵挂。浙江要创新养老机制, 逐年加大财政投入, 

提高养老底线, 织牢保障网。建议借鉴江苏宿迁市宿城区在全国率先推行的“失能特困老人集中供养, 独居特困老人智能管护”

的养老服务社会化运营模式 (即“宿城样本”) , 对失能特困老人集中提供生活照料, 比如卫生、餐饮、睡眠和人身安全等方

面的照料;进行病情观察, 开展康复照护;同时提供心理疏导、临终关怀, 真正给予失能特困老人最基本的生存安全和生命尊严。

对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和城市“三无”贫困老人、失能老人实行智能管护, 具体由乡镇 (街道) 民政办、一名党员或村 (居

委会) 干部、一名供养对象的亲属或邻居, 与特困老人签订关爱照料服务协议, 开展点对点服务。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安装

助老呼叫终端, 提供政策咨询、紧急救助、生活需求等多种关怀性服务。为孤寡老人安装“照护宝”, 实时监测孤寡老人居家

情况。 

(二) 加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推动特困老人“双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 加强老年服务机构及设施建设, 统筹各类养老资源。积极支持公建民营养老机

构建设, 推动医养融合发展, 着力改善特困老人的生活环境。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城镇敬老院的容量, 提高服务质量, 完善农

村中心敬老院配套设施设备, 着力将敬老院建成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接收更多的老人入住, 在首先满足“五保”老人前

提下, 尽量解决失能、半失能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入住。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 为入住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生活、护

理、医疗和精神慰藉等服务。另一方面鼓励经济条件好的村镇、居民社区兴办家庭托老院或日间照料中心, 解决无人管理、无

人赡养的老人日间照料服务问题。把“老年灶”开起来, 让身边没有子女的、自己做饭有困难的老人能吃上现成饭;以日间照料

中心为依托, 把特困老人的文化活动搞起来;实施“银龄互助”活动, 广泛发动各级老人协会队伍帮扶结对孤寡、独居、空巢老

人, 为他们搭建相互交流联系的平台, 让孤寡、独居、空巢老人有年纪相仿、能够相互倾诉的朋友, 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精

神生活。 

(三) 做好老年特困群体的救助 

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 建立健全老人社会救助制度, 将符合条件的老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加大对困

难老人的社会救助力度, 重点救助经济困难的失能、高龄、失独、残疾及空巢留守等特困老年群体。浙江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 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要不断完善城镇“三无”老年人供养制度。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和疾病应急

救助制度, 着力解决贫困老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急危重症急救费用保障问题。要逐步落实城镇住房保障和住房救助制度, 优先

解决贫困老人的基本居住问题。要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保障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

活严重困难家庭的老人基本生活。最终通过完善“五保”供养制度, 实施政府救济和社会互助帮扶, 解决城乡特困老人的安养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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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立特困老人关爱照料服务长效机制 

全省各地“敬老文明号”先进单位或参创单位要建立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一是签订结对协议, 建立“1 个服务单位+X 名

受助老人”模式;二是建立“服务单位+接力”模式, 针对服务对象的长期需求, 通过老龄办的联络对接, 确保特困老人获得长

期有效帮扶;三是建立“服务单位+项目”模式, 形成一批固定的关爱活动项目, 让关爱服务单位把服务内容、方式、对象以及

服务目标细化, 把关爱活动项目化。 

(五) 构建资金保障支持机制 

探索建立“双关爱”活动专项志愿服务基金, 在资金上加以支持。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 安排财政性资金支持老人关

爱服务体系建设。坚持多渠道筹资, 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 增加福利彩票公益金对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 加大体育彩

票公益金对老年体育健身活动的支持力度;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信贷资金和慈善捐赠支持老人关爱服务工作。 

(六) 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动员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积极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参与老人关

爱服务活动。基层老年协会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积极组织老人开展互帮互助。大力倡导社会工作者和各类爱心人士关爱老人, 

开展“一助一”、“多助一”等多种形式的结对关爱服务活动。 

(七)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切实加强关爱老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培养一批有爱心、懂技术、会管理的人员从事老人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加强

各级老龄工作队伍建设, 整合各类老龄资源,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加强人员配备, 为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组织保障。要

建立“双关爱”活动志愿服务队伍, 让那些既具有一定专业特长又有爱心、又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员加入到关爱活动的行列中来, 

并通过不断提高关爱服务的针对性, 逐步增强整体志愿服务队伍的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推广深化“时间银行”、“爱心积分”

等创新机制, 形成专业人员引领志愿者的联动工作机制, 通过宣传与引导, 组织广大志愿者不定期为老人开展走访慰问、情感

援助、经济帮扶等多种形式的关爱活动。 

注： 本文为 2017 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浙江特困老人“双关爱” 服务体系建设研究》（ZMZC201746） 的

研究成果。 


